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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88063.SH                         债券简称：21 海企 01 

债券代码：188795.SH                         债券简称：21 海企 02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钟山有限公司股权划转的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江苏省

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存续期公司债券（“21 海企 01”和“21 海企 02”）的

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存续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

人的相关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事项进行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

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作为华泰联合证

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一、本次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事项 

根据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子公司钟山有限公司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资产划转事项的基本背景及原因 

2023 年 7 月，经江苏省委省政府同意，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豪控股”）与发行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惠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进行重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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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苏豪控股为基础，将其他企业全部重组整合到苏豪控股。本次变更

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为苏豪控股，实际控制人仍

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作为江苏省属企业历史上涉及面最广、力度最大、最为系统完整的一

次改革，新的苏豪控股承载着优化业务功能布局、锻造核心发展优势、建

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历史重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当前，

苏豪控股已具备规模效应明显、金融资产优质、上市公司市值提升空间较

大、资产规模排名靠前、负债率控制合理、机构人员相对精简等方面的比

较优势。 

截至 2023 年 9 月末，苏豪控股总资产 905.65 亿元，总负债 586.73 亿

元，净资产 318.92 亿元，202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782.54 亿元，

实现净利润 7.26 亿元。苏豪控股整体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较高，偿债能

力较强。 

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效能，苏豪控股拟将

发行人的子公司钟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钟山公司”）提升为二级子公司，

由苏豪控股直接持有钟山公司 100%股权，本次股权划转后，发行人不再

持有钟山公司的股权。 

此次对省属贸易企业进行重组整合，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以及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加强和改进国有经济管理、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性安排，也是提升省属贸易企业治理水平、更好

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性举措。 

二、划出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钟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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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85 年 3 月 

住所：香港湾仔港湾道 1 号会议展览广场办公大楼 49 楼 A 及 50 楼 

注册资本：13800 万港币（12335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金融服务、工程、贸易及投资 

划转前持股情况：发行人持有钟山有限公司 100%股权。 

钟山公司财务情况：根据 2022 年度钟山公司审计报告，钟山公司合

并资产总额折合人民币（下同）28.28 亿元，净资产总额 19.36 亿元，营业

收入 7.1 亿元，净利润 0.32 亿元。 

三、有权决策机构决议情况 

本次股权划转事项涉及的有权决策机构的决议程序正在进行中。本次

股权划转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四、本次资产划转影响 

发行人存续期公司债券“21 海企 01”和“21 海企 02”均由苏州苏高新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本

期公司债券的本金及利息，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

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本次股权划转后，发行人承诺将维持苏州苏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增信措

施。预计本次股权划转事项不会影响发行人存续期公司债券的本息兑付。 

五、持有人会议相关安排及应对措施 

发行人已就本次股权划转事项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发行人将根据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六、信息披露承诺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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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相关信 

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二、提醒投资人关注风险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21 海企 01”和“21 海企 02”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

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

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并根据《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要求

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21 海企 01”和“21 海企 02”

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本次临时报告事项带来的相关风险，对

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